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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
善
覺
大
師
書  
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
二
月
附
來
書

 

印
公
老
法
師
慈
鑑

．
久
仰
泰
斗

．
恨
未
親
承

。
弟
子
自
出
家
以
來
．
於
淨
土
法
門
．
深
生
信
願

．
依
而
行
之
．
蓋

已
久
矣
。
近
閱
佛
法
與
科
學
之
比
較
研
究

．
呂
碧
城

女
士
．
與
王
季
同

居
士
書

．
以
四
十
八
願
中
．
有
唯
除
五
逆
之
句
．
而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．
又
許
五
逆
往
生

．
互
相
衝
突
．
而
退
信

心
。
王
季
同
之
答
．
不
甚
詳
盡

。
弟
子
障
重
多
疑
．
於
此
亦
深
生
疑
惑
．
且
恐
他
人
亦
生
此
疑
。
故
特

上
書
．
伏
懇
我
公
慈
愍
．
詳
為
開
示

。
俾
弟
子
及
現
未
一
切
眾
生
．
除
疑
生
信
．
無
任

感
謝
之
至
。

再
者
．
四
十
八
願
中
．
唯
除
五
逆
下
．
尚
有
誹
謗
正
法

四
字
．
而
觀
經
無
之
。
不
知
因
無
此
四
字
．
不
成

衝
突
否
。 

淨
土
法
門
．
乃
佛
法
中
之
特
別
法
門
．
其
利
益
與
普
通
法
門
．
大
不
相
同
。
古
今
多
有
依
普
通
法
門
．
論

淨
土
法
門
．
由
茲
自
誤
誤
人
．
而
又
自
謂
宏
法
利
生
者
．
不
勝
其
多

。
其
最
初
錯
點

．
在
不
察
佛
力
與
自

力
之
大
小
難
易
。
以
仗
佛
力
之
法
門
．
硬
引
仗
自
力
之
法
門
．
而
欲
平
論

．
致
有
此
失
。
使
知
佛
力
不
可
思

議
．
不
能
以
具
縛
凡
夫

修
持
之
力
．
相
為
平
論
．
則
凡
一
切
疑
惑
不
信
之
心
．
化
為
烏
有
。
至
於
無
量
壽
經

．
乃
至
十
念
．
咸
皆
攝
受
。
唯
除
五
逆
．
誹
謗
正
法
者
．
此
約
平
時
說
．
非
約
臨
終
說
。
以
其
既
有
五
逆
之
極

重
罪
．
又
加
以
邪
見

深
重
．
誹
謗
正
法
．
謂
佛
所
說
超
凡
入
聖
．
了
生
脫
死
．
及
念
佛
往
生
之
法
．
皆
是
誆



騙
愚
夫
愚
婦
奉
彼
教
之
根
據
．
實
無
其
事
。
由
有
此
極
大
罪
障

．
縱
或
有
一
念
十
念
之
善
根
．
由
無
極
慚

愧
極
信
仰
之
心
．
故
不
能
往
生
也
。
觀
經
下
下
品
．
乃
約
臨
終
阿
鼻
地
獄

相
現
時
說
。
雖
不
說
誹
謗
正
法
．

而
其
既
五
逆
十
惡
．
具
諸
不
善
．
必
不
能
不
謗
正
法
。
若
絕
無
謗
法
之
事
．
何
得
弒
阿
羅
漢
．
破
和
合
僧

．

出
佛
身
血
乎
。
每
有
作
此
無
謗
法
．
彼
有
謗
法
解
者
．
亦
極
有
理
。
但
既
不
謗
法
．
何
又
行
三
種
大
逆

乎
。

是
知
四
十
八
願
．
係
約
平
時
說
。
觀
經
下
下
品
．
是
約
已
見
地
獄
至
極
之
苦
相
說
。
其
人
恐
怖
不
可
言
宣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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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聞
佛
名
．
哀
求
救
護
．
了
無

餘
念
．
唯
有
求
佛
救
度
之
念
。
雖
是
乍

聞
乍
念
．
然
已
全
心
是
佛
．
全
佛

是
心
．
心
外
無
佛
．
佛
外
無
心

。
故
雖
十
念
．
或
止
一
念
．
亦
得
蒙
佛
慈
力
．
接
引
往
生
也
。
四
十
八
願
．

乃
約
平
時
說
．
觀
經
下
下
品
．
乃
約
臨
終
說
。
由
時
事

不
同
．
故
攝
否
有
異
。
謂
為
衝
突
．
則
成
鑿
死
卯
子

漢

矣
。 

譯
：（
善
覺
大
師
問
）
印
公
老
法
師
慈
鑑
，
久
仰
大
師
，
只
恨
未
能
親
承
教
誨
。
弟
子
自
出
家
以
來
，
於
淨
土
法
門
，
深
生
信
願
之
心
，
依
而
修

行
，
已
很
久
了
。
而
近
日
閱
讀
王
季
同
居
士
所
著
︽
佛
法
與
科
學
之
比
較
研
究
︾
、
呂
碧
城
女
士
及
王
季
同
居
士
之
書
，
在
阿
彌
陀
佛
的

四
十
八
願
中
，
第
十
八
願
十
念
往
生
有
￢
唯
除
五
逆
﹂
的
經
文
，
而
︽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︾
，
又
有
五
逆
十
惡
都
可
往
生
之
經
文
，
感
覺
互

相
矛
盾
，
而
退
失
信
心
。
王
季
同
居
士
對
此
問
題
之
答
覆
，
不
太
清
楚
。
弟
子
業
障
重
多
疑
問
，
於
此
也
深
深
產
生
疑
惑
，
而
且
恐
怕
他

人
亦
產
生
這
疑
問
。
所
以
特
別
寫
信
，
懇
求
大
師
慈
悲
憐
憫
，
詳
細
的
開
導
示
知
。
使
弟
子
及
現
在
、
未
來
一
切
眾
生
，
能
去
除
疑
惑
生

起
信
願
之
心
，
不
勝
感
謝
。
此
外
，
阿
彌
陀
佛
四
十
八
願
經
文
中
，
￢
唯
除
五
逆
﹂
下
面
，
尚
有
￢
誹
謗
正
法
﹂
四
字
，
而
︽
觀
無
量
壽

佛
經
︾
則
無
。
不
知
是
否
因
為
無
￢
誹
謗
正
法
﹂
這
四
字
，
所
以
才
不
致
形
成
矛
盾
嗎
﹖ 

（
印
光
大
師
答
）
淨
土
法
門
，
乃
是
佛
法
中
的
特
別
法
門
，
修
淨
土
法
門
的
利
益
與
修
普
通
法
門
，
大
大
的
不
相
同
。
古
今
有
很
多
依
普
通

法
門
觀
點
，
來
評
論
淨
土
法
門
，
因
此
自
誤
而
誤
人
，
而
又
自
稱
是
為
宏
法
利
生
的
，
更
是
非
常
的
多
。
他
們
最
初
錯
誤
的
開
端
，
在
於

未
明
察
佛
願
力
與
自
力
的
大
小
及
難
易
。
以
依
仗
佛
力
的
淨
土
法
門
，
硬
是
拿
依
仗
自
力
的
普
通
法
門
，
而
想
平
等
而
論
，
導
致
有
這
種

錯
誤
。
假
使
知
道
佛
願
力
不
可
思
議
，
不
能
以
煩
惱
纏
身
的
凡
夫
自
己
修
持
之
力
量
，
相
提
平
等
而
論
，
則
凡
是
一
切
疑
惑
不
信
的
心
，

就
會
化
為
烏
有
。
至
於
︽
佛
說
無
量
壽
經
︾
經
文
中
，
￢
乃
至
十
念
，
咸
皆
攝
受
。
唯
除
五
逆
，
誹
謗
正
法
。
﹂
這
是
就
平
時
來
說
，
不

是
就
臨
終
時
而
說
。
因
以
眾
生
既
犯
有
五
逆
極
重
罪
業
，
又
加
上
邪
見
深
重
而
誹
謗
正
法
，
認
為
佛
所
說
超
出
凡
夫
入
聖
人
之
流
，
可
了

脫
生
死
及
念
佛
往
生
的
法
門
，
都
是
作
為
欺
騙
愚
夫
愚
婦
信
奉
佛
教
的
根
據
，
真
實
上
無
有
此
事
。
因
為
有
這
種
極
大
的
罪
障
，
縱
然
或

許
有
臨
終
一
念
十
念
的
善
根
，
但
因
無
極
慚
愧
極
信
仰
的
心
，
所
以
不
能
往
生
西
方
啊
﹗
︽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︾
下
品
下
生
章
，
乃
是
就
臨

終
阿
鼻
地
獄
境
界
相
現
前
時
而
說
。
雖
然
不
說
誹
謗
正
法
，
而
他
既
然
犯
五
逆
十
惡
重
罪
，
具
足
各
種
不
善
業
，
必
定
不
能
不
誹
謗
正
法

。
若
絕
無
誹
謗
法
的
事
，
怎
會
殺
阿
羅
漢
、
破
和
合
僧
團
、
令
佛
身
出
血
呢
﹖
常
有
以
︽
佛
說
觀
無
量
壽
經
︾
無
￢
誹
謗
正
法
﹂
經
文
，

而
︽
佛
說
無
量
壽
經
︾
有
￢
誹
謗
正
法
﹂
經
文
作
為
解
釋
的
，
也
極
有
道
理
。
但
既
然
不
誹
謗
正
法
，
怎
麼
又
會
做
出
（
弒
阿
羅
漢
、
破
和

合
僧
、
出
佛
身
血
）
這
三
種
大
逆
不
道
的
重
罪
呢
﹖
是
故
可
知
阿
彌
陀
佛
四
十
八
願
，
是
就
平
時
說
的
。
︽
佛
說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︾
下
品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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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章
，
乃
是
就
臨
終
地
獄
極
為
痛
苦
的
境
界
相
現
前
時
而
說
。
臨
終
人
恐
怖
而
無
法
表
達
，
一
聽
聞
阿
彌
陀
佛
名
號
，
就
苦
苦
請
求
佛
慈

悲
救
護
，
全
無
其
他
念
頭
，
只
有
求
阿
彌
陀
佛
救
度
的
念
頭
。
雖
然
是
剛
聽
聞
剛
起
念
，
然
而
已
是
全
心
是
佛
，
全
佛
是
心
，
心
外
無
佛

，
佛
外
無
心
。
故
雖
然
是
十
念
，
或
是
僅
僅
一
念
，
亦
得
蒙
阿
彌
陀
佛
慈
悲
願
力
，
接
引
往
生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啊
﹗
阿
彌
陀
佛
四
十
八
願

，
乃
是
就
平
時
而
說
，
︽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︾
下
品
下
生
章
，
乃
是
就
臨
終
而
說
。
由
於
當
時
情
況
不
相
同
，
所
以
能
否
攝
受
往
生
有
差
異

。
認
為
為
互
相
矛
盾
，
則
成
為
固
執
己
見
的
￢
卯
子
漢
﹂
了
。 



【
鑑
】：
亦
作
￢
鑒
﹂
。
敬
詞
。
舊
式
書
信
用
在
開
頭
稱
呼
之
後
，
表
示
請
人
看
信
。
如
大
鑒
、
台
鑒
、
鈞
鑒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泰
斗
】：
￢
泰
山
北
斗
﹂
之
略
稱
。
比
喻
德
高
望
重
或
有
卓
越
成
就
而
為
人
們
所
尊
重
敬
仰
的
人
。《
新
唐
書
．
韓
愈
傳
贊
》：
￢
自
愈

沒
，
其
言
大
行
，
學
者
仰
之
如
泰
山
、
北
斗
云
。
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親
承
】：「
承
﹂，《
說
文
》：
￢
承
，
奉
也
。
受
也
。
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親
自
侍
奉
。 



【
蓋
】：
發
語
詞
，
如
￢
蓋
聞…
﹂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佛
法
與
科
學
之
比
較
研
究
】：
王
季
同
居
士
著
。
此
書
撰
寫
於
民
國
十
七
年
，
初
發
表
於
《
海
潮
音
》
雜
誌
，
於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出
版

單
行
本
。
這
是
第
一
位
科
學
研
究
者
所
寫
的
佛
學
論
文
，
所
以
在
佛
教
界
引
起
一
陣
轟
動
，
獲
得
熱
烈
的
好
評
，
許
多
佛
教
社
團
紛
紛

翻
印
，
作
為
佛
教
的
宣
傳
書
，
直
至
數
十
年
後
，
台
灣
佛
教
社
團
仍
不
時
翻
印
贈
閱
。 



【
呂
碧
城
】：
（
西
元
一
八
八
三
年
︱
一
九
四
三
年
），
女
，
行
名
賢
錫
，
後
更
名
碧
城
，
一
名
蘭
清
，
字
遁
夫
，
號
明
因
，
後
改
號
聖
因
，

晚
號
寶
蓮
居
士
，
法
號
曼
智
。
安
徽 

旌
德
人
，
中
國
作
家
、
詞
人
、
教
育
家
、
政
治
人
物
。
她
提
倡
女
學
，
是
素
食
主
義
者
和
動
物
保

護
主
義
者
，
佛
教
居
士
。
她
是
二
十
世
紀
在
歐
美
提
出
禁
止
殺
害
動
物
的
先
驅
者
之
一
。
民
國
初
年
，
呂
碧
城
在
北
京
見
過
天
台
宗
高

僧
諦
閑
，
頓
悟
佛
法
。
後
遊
歷
歐
美
時
，
在
倫
敦
街
頭
「
撿
得
印
光
法
師
之
傳
單
，
及
聶
雲
台
君
之
佛
學
小
冊
﹂，
回
到
寓
所
後
念
佛
。

一
九
三
○
年
，
呂
碧
城
正
式
皈
依
三
寶
，
成
為
在
家
居
士
，
法
名
曼
智
。
一
九
四
三
年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在
香
港
病
逝
。
親
友
們
遵
照

她
的
遺
囑
，
將
其
全
部
財
產
布
施
佛
事
，
遺
體
火
化
，
骨
灰
和
面
成
丸
，
投
入
大
海
以
澤
及
動
物
。 



【
王
季
同
】：
于
凌
波
《
王
季
同
居
士
傳
》
：
￢
王
季
同
字
小
徐
，
近
代
佛
教
居
士
、
佛
學
家
，
同
時
也
是
科
學
界
先
進
。
他
原
籍
安
徽

省
蕪
湖
，
清
光
緒
元
年
（
公
元
一
八
七
五
年
）
出
生
，
一
向
僑
寓
蘇
州
。
季
同
幼
年
受
儒
家
傳
統
教
育
，
及
長
畢
業
於
北
京 

同
文
館
。
光

緒
二
十
八
年
，
在
上
海
與
蔡
元
培
、
汪
允
宗
合
作
，
三
個
人
辦
了
一
份
《
俄
事
警
聞
雜
誌
》。
那
時
是
日
俄
戰
爭
的
前
一
年
，
有
識
之
士

皆
知
俄
國
對
中
國
的
野
心
與
威
脅
，
所
以
蔡
元
培
與
小
徐
等
創
辦
雜
誌
，
對
國
人
提
出
警
訊
。
果
然
翌
年—
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日
俄
宣
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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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以
中
國
東
北
為
戰
場
。
（
中
略
）。
光
緒
末
年
，
小
徐
到
歐
洲
留
學
，
在
英
國
學
習
電
機
工
程
，
畢
業
後
到
德
國 

西
門
子
電
機
廠
實
習

。
（
中
略
）。
民
國
初
年
返
國
，
初
任
職
於
「
中
國
科
學
院
﹂，
並
曾
一
度
任
教
於
國
立
北
京
大
學
，
與
胡
適
之
、
辜
鴻
銘
等
為
同
事
。
（
中

略
）。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，
他
為
尢
智
表
所
著
的
《
佛
教
的
科
學
觀
》
一
書
的
序
文
：「
余
自
五
十
餘
年
前
始
讀
歐
美
數
理
化
工
專
科
譯
籍

，
知
此
種
知
識
實
為
今
日
立
國
要
務
，
故
汲
汲
於
輸
入
歐
美
新
文
化
為
事
。
又
因
受
自
然
科
學
之
暗
示
，
認
為
一
切
宗
教
皆
是
迷
信
。

直
至
四
十
餘
年
前
，
在
南
京
聞
楊
仁
山
居
士
說
法
，
始
知
佛
法
實
是
真
理…

。
（
中
略
）。
小
徐
的
佛
學
著
作
，
最
早
發
表
者
是
《
佛
法
與

科
學
之
比
較
研
究
》
一
書
。
此
書
撰
寫
於
民
國
十
七
年
，
初
發
表
於
《
海
潮
音
》
雜
誌
，
於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出
版
單
行
本
。
（
中
略
）。
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，
尢
智
表
著
《
佛
教
科
學
觀
》、《
一
個
科
學
者
研
究
佛
經
的
報
告
》
二
文
出
單
行
本
，
季
同
各
為
作
序
。
民
國
三
十
七

年
，
小
徐
在
蘇
州
病
逝
，
享
年
七
十
三
歲
。
後
來
上
海
出
的
《
覺
訊
月
刊
》
上
，
介
紹
小
徐
生
平
概
要
，
附
在
《
在
一
個
科
學
研
究
者

研
究
佛
經
的
報
告
》
序
文
後
面
，
附
語
曰
：
﹃
王
季
同
居
士
字
小
徐
，
蘇
州
人
，
前
清
時
留
學
英
國
，
研
究
電
工
，
在
德
國 

西
門
子
電

機
廠
實
習
，
曾
發
明
轉
動
式
變
壓
器
，
回
國
後
在
中
國
科
學
院
工
作
，
著
有
《
電
網
路
計
算
法
》
（
是
用
英
文
寫
的
），
在
電
工
上
有
很
大

的
價
值
。
他
對
佛
學
研
究
的
工
夫
正
和
他
的
學
一
樣
精
湛
，
著
有
《
佛
法
省
要
》
和
《
佛
法
與
科
學
的
比
較
研
究
》
等
書
。
一
九
四
八

年
在
蘇
州
逝
世
。
﹄
﹂ 



【
四
十
八
願
中
．
有
唯
除
五
逆
之
句
．
而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．
又
許
五
逆
往
生
】：
《
佛
說
無
量
壽
經
》
：
￢
設
我
得
佛
，
十
方
眾
生
，
至
心

信
樂
，
欲
生
我
國
，
乃
至
十
念
，
若
不
生
者
，
不
取
正
覺
。
唯
除
五
逆
，
誹
謗
正
法
（
第
十
八
願
）
﹂
。
《
佛
說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》
：
￢

佛
告
阿
難
，
及
韋
提
希
：﹃
下
品
下
生
者
，
或
有
眾
生
，
作
不
善
業
，
五
逆
十
惡
，
具
諸
不
善
，
如
此
愚
人
，
以
惡
業
故
，
應
墮
惡
道
，

經
歷
多
劫
，
受
苦
無
窮
。
如
此
愚
人
，
臨
命
終
時
，
遇
善
知
識
，
種
種
安
慰
，
為
說
妙
法
，
教
令
念
佛
，
彼
人
苦
逼
，
不
遑
念
佛
；
善

友
告
言
：「
汝
若
不
能
念
彼
佛
者
，
應
稱
無
量
壽
佛
，
如
是
至
心
，
令
聲
不
絕
，
具
足
十
念
，
稱
南
無
阿
彌
陀
佛
。
﹂
稱
佛
名
故
，
所
念

念
中
，
除
八
十
億
劫
生
死
之
罪
。
命
終
之
時
，
見
金
蓮
華
，
猶
如
日
輪
，
住
其
人
前
，
如
一
念
頃
，
即
得
往
生
極
樂
世
界
。
於
蓮
華
中

，
滿
十
二
大
劫
，
蓮
華
方
開
，
觀
世
音
，
大
勢
至
，
以
大
悲
音
聲
，
為
其
廣
說
諸
法
實
相
，
除
滅
罪
法
。
聞
已
歡
喜
，
應
時
即
發
菩
提

之
心
。﹃
是
名
下
品
下
生
者
。
是
名
下
輩
生
想
，
名
第
十
六
觀
。
﹄
﹂ 



【
詳
盡
】：
詳
細
無
遺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開
示
】：
開
是
開
佛
知
見
，
示
是
示
佛
知
見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
。
開
，
開
發
之
意
；
即
破
除
眾
生
之
無
明
，
開
如
來
藏
，
見
實
相
之
理
。

示
，
顯
示
之
意
；
惑
障
既
除
則
知
見
體
顯
，
法
界
萬
德
顯
示
分
明
。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
。
連
貫
上
文
，
此
指
：
開
導
示
知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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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
【
無
任
】：
敬
詞
。
猶
不
勝
。
舊
時
多
用
於
表
狀
、
章
奏
或
箋
啟
、
書
信
中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【
正
法
】：
真
正
之
道
法
也
。
理
無
差
曰
正
。
以
三
寶
中
之
法
寶
，
教
理
行
果
之
四
者
為
體
。
《
無
量
壽
經
．
上
》
曰
：「
弘
宣
正
法
。
﹂《
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不
勝
其
多
】：
「
不
勝
﹂，
非
常
、
十
分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非
常
多
。 



【
錯
點
】：「
點
﹂，
項
、
部
分
、
方
面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錯
誤
之
處
。 



【
平
論
】：
⑴
指
泛
泛
無
所
謂
的
言
論
。
⑵
評
論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此
指
：
平
等
而
論
。 



【
具
縛
凡
夫
】：
「
具
縛
﹂
，
煩
惱
縛
人
而
繫
於
生
死
之
牢
獄
，
故
名
之
為
縛
。
具
有
煩
惱
者
曰
具
縛
。
即
一
切
之
凡
夫
也
。
《
瓔
珞
經

．
下
》
曰
：「
具
縛
凡
夫
，
未
識
三
寶
。
﹂
《
俱
舍
論
．
四
》
曰
：「
又
具
縛
者
，
下
中
上
品
煩
惱
現
起
。
﹂
《
止
觀
．
五
上
》
曰
：「
凡

夫
具
縛
，
稱
病
導
師
。
﹂
《
注
十
疑
》
曰
：「
縛
謂
煩
惱
能
纏
縛
人
，
凡
夫
具
有
，
故
名
具
縛
凡
夫
。
﹂
「
凡
夫
﹂
，
梵
語
波
羅
，
舊
曰

凡
夫
，
新
曰
異
生
。
對
聖
者
之
稱
。
謂
無
些
少
之
斷
惑
證
理
者
。
凡
者
常
也
。
又
，
非
一
也
，
凡
常
而
遮
類
多
，
故
云
凡
夫
。
《
梵
網

經
．
上
》
曰
：「
我
已
百
阿
僧
祇
劫
，
修
行
心
地
，
以
之
為
因
，
初
捨
凡
夫
，
成
等
正
覺
，
號
為
盧
舍
那
。
﹂
《
法
華
經
》
曰
：「
凡
夫

淺
識
，
深
著
五
欲
。
﹂
《
大
威
德
陀
羅
尼
經
》
曰
：「
於
生
死
迷
惑
流
轉
，
住
不
正
道
，
故
名
凡
夫
。
﹂
《
佛
性
論
》
曰
：「
凡
夫
以
身

見
為
性
。
﹂
《
止
觀
．
一
》
曰
：「
凡
者
常
也
，
亦
非
一
也
，
席
品
多
故
。
﹂
《
大
日
經
疏
．
一
》
曰
：「
凡
夫
者
，
正
譯
應
云
異
生
。

﹂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
迷
惑
事
理
和
流
轉
生
死
的
平
常
人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
。
意
指
：
煩
惱
纏
身
的
凡
夫
。 



【
邪
見
】：
謂
邪
心
取
理
，
顛
倒
妄
見
，
不
信
因
果
，
斷
諸
善
根
，
作
闡
提
行
，
是
名
邪
見
。
（
闡
提
，
梵
語
具
云
一
闡
提
，
華
言
信
不
具
，

外
道
名
也
。
）《
三
藏
法
數
》
。
⑴
五
見
使
中
，
撥
無
因
果
之
見
叫
做
邪
見
。
⑵
凡
是
不
合
正
法
的
外
道
之
見
都
可
叫
做
邪
見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 



【
誆
】：
音
框(

ㄎ
ㄨ
ㄤ)

。
欺
騙
、
哄
騙
。
如
：「
誆
人
﹂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罪
障
】：
罪
惡
為
得
善
果
之
障
。
又
於
聞
妙
法
為
障
者
。
《
隨
求
陀
羅
尼
經
》
曰
：「
此
比
丘
承
此
咒
力
，
罪
障
消
滅
，
即
得
生
於
三
十

三
天
。
﹂
《
法
事
讚
》
曰
：「
閻
羅
司
命
，
滅
除
罪
障
，
注
記
善
名
。
﹂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阿
鼻
地
獄
】：
八
大
地
獄
之
一
，
又
名
無
間
地
獄
，
即
是
受
苦
無
間
斷
的
地
獄
，
也
是
造
極
重
罪
的
人
死
後
所
墮
落
的
地
方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
詞
彙
》
。
阿
鼻
為
地
下
之
牢
獄
，
故
曰
地
獄
。
在
此
地
下
之
最
底
，
餘
大
地
獄
重
疊
其
上
。
見
《
俱
舍
論
．
世
間
品
》
。
《
止
持
音
義
》

曰
：「
阿
鼻
，
此
云
無
間
。
《
觀
佛
三
昧
經
》
云
：
阿
言
無
，
鼻
言
救
。
《
成
論
》
明
五
無
間
：
一
、
趣
果
無
間
（
趣
即
向
也
，
謂
諸
有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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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不
問
男
子
、
女
人
、
老
、
幼
、
貴
、
賤
及
天
、
龍
、
神
、
鬼
，
罪
業
所
感
，
悉
同
受
之
，
故
名
趣
果
無
間
），
捨
身
生
報
故
。
二
、
受
苦
無
間

，
中
無
樂
故
。
三
、
時
無
間
，
定
一
劫
故
。
四
、
命
無
間
，
中
不
絕
故
。
五
、
形
無
間
，
如
阿
鼻
縱
廣
八
萬
由
旬
，
一
人
多
人
皆
遍
滿

故
。
此
五
無
間
，
乃
造
五
逆
業
者
報
之
。
﹂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
意
為
「
無
間
地
獄
﹂。
唐 

道
世
《
諸
經
要
集
．
卷
十
八
》
謂
︰
「
彼
處
恆
受
苦

受
，
無
喜
樂
間
，
故
名
無
間
。
﹂
阿
鼻
地
獄
在
地
獄
中
品
位
最
下
、
受
苦
最
慘
而
沒
有
間
歇
。
阿
鼻
地
獄
的
大
苦
果
是
由
「
五
逆
﹂、「

十
惡
﹂
等
大
惡
業
所
感
召
的
。《
續
高
僧
傳
．
卷
八
》
載
，
周
武
帝
「
滅
佛
﹂
時
，
唯
有
慧
遠
抗
聲
謂
︰
「
陛
下
今
持
王
力
自
在
，
破
滅

三
寶
，
是
邪
見
人
。
阿
鼻
地
獄
不
揀
貴
賤
，
陛
下
安
得
不
怖
！
﹂
後
亦
用
以
形
容
極
端
困
苦
的
處
境
。
《
俗
語
佛
源
》 



【
破
和
合
僧
】：
「
和
合
僧
﹂，
梵
語
僧
伽Sam

%
gha

，
一
譯
和
合
。
和
合
僧
者
，
梵
漢
雙
舉
也
。
比
丘
三
人
已
上
集
同
處
，
持
同
戒
，
行

同
道
者
，
名
和
合
僧
。
若
以
手
段
使
之
分
離
，
則
謂
之
破
和
合
僧
，
為
五
逆
罪
之
一
。
在
世
之
提
婆
達
多
嘗
犯
此
逆
罪
。
和
合
有
理
和

事
和
之
二
義
。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「
六
和
敬
﹂，
僧
是
和
合
的
意
義
，
而
和
合
復
具
有
二
義
，
即
理
和
與
事
和
，
理
和
是
證
擇
滅
，
就
是
大
家

一
同
修
證
此
共
同
選
擇
的
寂
滅
的
道
理
，
事
和
共
有
六
項
，
即
所
謂
六
和
敬
。
一
、
身
和
同
住
，
是
身
體
的
和
平
共
處
；
二
、
口
和
無

諍
，
是
言
語
的
不
起
爭
論
；
三
、
意
和
同
悅
，
是
心
意
的
共
同
欣
悅
；
四
、
戒
和
同
修
，
是
戒
律
的
共
同
遵
守
；
五
、
見
和
同
解
，
是

見
解
的
完
全
一
致
；
六
、
利
和
同
均
，
是
利
益
的
一
體
均
霑
。
「
破
和
合
僧
﹂，
五
逆
罪
之
一
，
即
比
丘
們
和
合
的
在
一
處
，
以
手
段
離

間
拆
散
他
們
，
使
他
們
不
能
和
合
的
在
一
塊
修
行
，
或
霸
佔
寺
廟
，
逼
令
還
俗
等
，
都
是
破
和
合
僧
，
因
斷
人
慧
命
，
與
絕
人
解
脫
善

緣
，
故
其
罪
至
重
，
報
亦
最
慘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 



【
大
逆
】：
古
時
代
稱
危
害
君
父
、
宗
廟
、
宮
闕
等
罪
行
為
￢
大
逆
﹂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此
指
：
弒
阿
羅
漢
．
破
和
合
僧
．
出
佛
身
血
等
五

逆
重
罪
。 



【
言
宣
】：
表
達
、
表
白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了
無
】：
全
無
、
毫
無
。
晉 

葛
洪
《
抱
樸
子
．
釋
滯
》：
￢
空
有
疲
困
之
勞
，
了
無
錙
銖
之
益
也
。
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乍
】：
音
詐(

ㄓ
ㄚ
ˋ)

。
突
然
。《
孟
子
．
公
孫
丑
上
》：「
今
人
乍
見
孺
子
將
入
於
井
，
皆
有
怵
惕
（
音
ㄔ
ㄨ
ˋ

ㄊ
ㄧ
ˋ

。
驚
懼
）
惻
隱

之
心
。
﹂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全
心
是
佛
．
全
佛
是
心
．
心
外
無
佛
．
佛
外
無
心
】：
「
不
二
﹂
，
又
作
無
二
、
離
兩
邊
。
指
對
一
切
現
象
應
無
分
別
，
或
超
越
各
種
區

別
。
據
《
大
乘
義
章
．
卷
一
》
載
，
一
實
之
理
妙
寂
離
相
，
如
如
平
等
，
亡
於
彼
此
，
故
稱
為
不
二
。
又
為
真
如
、
法
性
之
別
名
。
然

主
要
係
作
為
認
識
論
與
方
法
論
而
受
重
視
。
中
論
等
總
結
般
若
思
想
，
以
「
不
生
亦
不
滅
﹂
等
八
不
表
明
法
性
之
本
質
，
並
作
為
不
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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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
見
、
契
合
法
性
之
佛
教
認
識
，
此
稱
中
道
觀
。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
。
一
實
之
理
，
如
如
平
等
，
而
無
彼
此
之
別
，
謂
之
不
二
。
菩
薩
悟
入
一

實
平
等
之
理
，
謂
之
入
不
二
法
門
。
「
心
佛
﹂
，
華
嚴
十
種
佛
之
一
。
依
心
成
佛
，
故
曰
心
佛
。
又
心
中
所
現
之
佛
，
謂
之
心
佛
。
又

，
是
心
是
佛
。
故
曰
心
佛
。
「
一
如
﹂
，
一
者
不
二
之
義
。
如
者
不
異
之
義
。
名
不
二
不
異
曰
一
如
。
即
真
如
之
理
也
。
《
三
藏
法
數

．
四
》
曰
：「
不
二
不
異
，
名
曰
一
如
，
即
真
如
之
理
也
。
﹂
《
文
殊
般
若
經
．
下
》
曰
：「
不
思
議
佛
法
，
等
無
分
別
，
皆
乘
一
如
，

成
最
正
覺
。
﹂
《
教
行
信
證
．
四
》
曰
：「
法
性
即
是
真
如
，
真
如
即
是
一
如
。
﹂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
一
是
平
等
不
二
，
如
是
如
常
不
變
，
所

以
一
如
就
是
真
如
的
意
思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
。
《
大
方
廣
佛
華
嚴
經
（
八
十
華
嚴
）．
夜
摩
宮
中
偈
讚
品
第
二
十
》
云
：
￢…

心
如
工
畫
師

，
能
畫
諸
世
間
，
五
蘊
悉
從
生
，
無
法
而
不
造
。
如
心
佛
亦
爾
，
如
佛
眾
生
然
，
應
知
佛
與
心
，
體
性
皆
無
盡
。
若
人
知
心
行
，
普
造

諸
世
間
，
是
人
則
見
佛
，
了
佛
真
實
性
。
心
不
住
於
身
，
身
亦
不
住
心
，
而
能
作
佛
事
，
自
在
未
曾
有
。
若
人
欲
了
知
，
三
世
一
切
佛

，
應
觀
法
界
性
，
一
切
唯
心
造
。
﹂
《
佛
說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》
云
：
￢
是
故
汝
等
，
心
想
佛
時
，
是
心
即
是
三
十
二
相
，
八
十
隨
形
好

，
是
心
作
佛
，
是
心
是
佛
。
諸
佛
正
遍
知
海
，
從
心
想
生
，
是
故
應
當
一
心
繫
念
，
諦
觀
彼
佛
，
多
陀
阿
伽
度
，
阿
羅
訶
，
三
藐
三
佛

陀
（
多
陀
阿
伽
度
者
如
來
。
阿
羅
訶
者
應
供
。
三
藐
三
佛
陀
者
正
遍
知
。
如
來
十
號
中
之
三
號
）。
﹂
宋 

四
明
沙
門
知
禮
《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疏

妙
宗
鈔
．
卷
第
一
》
云
：
￢
大
乘
行
人
。
知
我
一
心
具
諸
佛
性
。
託
境
修
觀
。
佛
相
乃
彰
。
今
觀
彌
陀
依
正
為
緣
。
熏
乎
心
性
。
心
性

所
具
極
樂
依
正
。
由
熏
發
生
。
心
具
而
生
。
豈
離
心
性
。
全
心
是
佛
全
佛
是
心
。
終
日
觀
心
終
日
觀
佛
。
（
中
略
）。
又
應
了
知
。
法
界

圓
融
不
思
議
體
。
作
我
一
念
之
心
。
亦
復
舉
體
作
生
作
佛
。
作
依
作
正
。
作
根
作
境
。
一
心
一
塵
至
一
極
微
。
無
非
法
界
全
體
而
作
。

既
一
一
法
全
法
界
作
。
故
趣
舉
一
即
是
圓
融
法
界
全
分
。
既
全
法
界
。
有
何
一
物
不
具
諸
法
。
﹂
趙
宇
威
居
士
《
淨
土
念
佛
論
》：
「
一

切
眾
生
本
來
是
佛
，
真
心
本
有
，
妄
性
原
無
。
（
中
略
）。
佛
所
說
的
八
萬
法
藏
，
皆
在
除
妄
，
然
至
圓
至
頓
的
法
門
，
無
如
持
名
念
佛

一
法
。
所
念
的
一
句
佛
號
，
若
能
真
心
持
念
，
即
能
於
念
念
之
中
圓
伏
圓
斷
「
五
住
﹂
煩
惱
，
破
五
陰
，
轉
迷
為
悟
，
轉
三
障
為
三
德

，
圓
超
五
濁
、
圓
淨
四
土
、
圓
修
萬
行
、
圓
證
本
真
，
一
生
即
能
圓
成
無
上
妙
覺
。
（
中
略
）。
經
云
：
即
心
即
佛
，
心
即
是
佛
，
佛
即

是
心
，
心
佛
不
二
，
唯
是
一
心
。
念
佛
之
法
，
是
以
全
佛
之
心
，
念
全
心
之
佛
；
以
心
念
佛
，
心
即
是
佛
。《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》
云
：「

是
心
是
佛
，
是
心
作
佛
。
﹂
佛
不
作
，
即
不
是
。
一
句
佛
號
，
若
能
老
實
念
去
，
不
雜
異
緣
，
全
體
一
念
，
一
念
全
體
，
則
十
念
功
成

，
即
能
頓
超
多
劫
。
﹂ 



【
時
事
】：
當
時
情
況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鑿
死
卯
子
漢
】：
「
鑿
﹂，《
說
文
》：
￢
鑿
，
穿
木
也
。
﹂
《
漢
典
》
。「
鑿
死
﹂，
加
強
語
氣
，
連
這
樣
的
人
（
卯
子
漢
）
都
能
鑿
死
，
意
味

比
他
更
固
執
。「
卯
﹂，
子
卯
相
刑
（
星
相
術
語
），
無
禮
之
刑
，
在
四
柱
八
字
（
舊
時
星
相
家
以
人
出
生
的
年
、
月
、
日
、
時
為
四
柱
；
合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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柱
之
干
支
為
八
字
）
中
見
，
其
人
生
性
缺
乏
獨
立
自
主
，
行
事
有
始
無
終
，
固
執
己
見
，
剛
愎
自
用
，
常
陷
困
境
。「
子
﹂，
子
時
、
卯
時

取
其
時
間
不
相
續
，
意
謂
非
計
因
果
、
死
執
文
字
。
子
是
冬
至
時
節
（
喻
本
心
），
卯
是
春
分
（
喻
五
蘊
），
子
↓
卯 

猶
稱
因
果
，
卯
↓

子
則
顛
倒
過
來
。
冬
天
玄
武
（
龜
和
蛇
）
修
養
歸
藏
以
喻
臨
終
、
春
天
播
種
耕
耘
以
喻
一
生
修
持
之
義
。
意
指
：
固
執
己
見
，
剛
愎
自
用

的
￢
卯
子
漢
﹂
。 


